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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7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渝证调查字2017031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

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一、2019年7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下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重庆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9]3号）。其内容如下所示：  

“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陈援先生、钟君艳女士、张睿先生、浙江欢

瑞世纪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王贤民先生： 

你们涉嫌信息披露违法一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现

将我局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们所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

知。 

经查明，你们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与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情况 

2016 年 1 月 29 日，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欢瑞世纪）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及摘要。2016 年 2 月

1 日，欢瑞世纪公告董事会决议及重组草案，以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浙江欢瑞世纪文化艺

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瑞文化）、陈援、钟君艳等 60 名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

媒有限公司（原名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瑞影视）股东所持有的欢

瑞影视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2016 年 5 月 16 日，欢瑞世纪公告重组草案修订稿。

2016 年 10 月 10 日，欢瑞世纪公告《欢瑞影视 2013-2016 年 6 月 30 日财务报表审计报

告》《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 30.00 亿元，超过欢瑞世纪 2014 年经审计合并财务报告资产

总额 308.37 万元的 100%；欢瑞世纪 2014 年度未产生营业收入，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欢瑞



影视 2014 年度营业收入约为 29,420.49 万元，超过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 100%。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09 号，以下简称《重组办法》）第十二条

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6 年 11 月 9 日，欢瑞世纪公告其重大资产重组获得证监会核准。2016 年 11 月 11

日，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完成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欢瑞影视成为欢瑞世纪

并表的全资子公司。 

二、欢瑞影视及欢瑞世纪信息披露违法的情况 

欢瑞影视未能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导致欢瑞世纪公开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及重大遗

漏。主要违法事实有: 

（一）欢瑞影视因提前确认收入虚增营业收入的情况 

1.欢瑞影视于 2013 年 12 月确认《古剑奇谭》版权转让收入 49,056,603.78 元，发行

收入 1,471,698.11 元，同期结转成本 25,719,582.60 元（含 2015 年会计差错更正调整增

加 2013 年营业成本 7,200,913.32 元）。欢瑞影视与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签订的《电

视剧＜古剑奇谭＞中国大陆独家首轮播映权转让协议》生效时间为 2014 年 2 月 17 日，晚

于欢瑞影视 2013 年 12 月确认《古剑奇谭》营业收入时间，且欢瑞影视在 2014 年 6 月 27

日才与湖南广播电视台完成《古剑奇谭》母带交接工作，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欢瑞

影视会计政策的规定。 

2.欢瑞影视于 2013 年 12 月确认《微时代之恋》版权转让收入 18,867,924.53 元，同

期结转成本 8,461,021.66 元。欢瑞影视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签订的《影视

节目独占授权合同书》（以下简称《授权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生效时间为 2014 年

2 月 10 日,晚于欢瑞影视 2013 年 12 月确认《微时代之恋》营业收入时间，且《授权合

同》存在解除并退款的风险，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欢瑞影视会计政策的规定。此

外，欢瑞影视不能提供 2013 年 12 月已完成母带交接的资料，不能证明 2013 年 12 月已完

成母带交接手续。 

3.欢瑞影视于 2014 年 12 月确认《少年四大名捕》版权转让收入 24,905,660.38 元,

发行收入 2,988,679.25 元，同期结转成本 15,375,674.85 元。欢瑞影视与湖南广播电视

台卫视频道签订的《电视剧＜少年四大名捕＞中国大陆独家首轮播映权转让协议》生效时

间为 2015 年 2 月 26 日, 晚于欢瑞影视 2014 年 12 月确认《少年四大名捕》营业收入时

间，且欢瑞影视在 2015 年 3 月 13 日才与湖南广播电视台完成《少年四大名捕》母带交接

工作，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欢瑞影视会计政策的规定。 



综上，欢瑞影视 2013 年因提前确认收入虚增营业收入 69,396,226.42 元；2014 年因

提前确认收入虚增营业收入 27,894,339.63 元。 

（二）欢瑞影视虚构收回应收款项少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 

1.欢瑞影视 2015 年虚构收回上海轩叙文化交流中心（普通合伙）（原名上海嘉行文

化交流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轩叙）应收账款 8,500,000.00 元，造成 2015 年

年报少计提坏账准备 4,250,000.00 元。欢瑞影视与上海轩叙在 2013 年签署的《演艺人员

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欢瑞影视每年向上海轩叙收取演艺人员固定佣金，2013 年约定的固

定佣金为 1000 万元。欢瑞影视于 2015 年 6 月记账确认收回上海轩叙应收账款 850 万元。 

经查，该笔回款来自于王贤民控制的银行账户，最终实际来源于陈援、钟君艳。陈援指定

王贤民将该笔资金从浙江悦视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账户转入曾某账户，并要求曾某通过上海

轩叙将资金转回欢瑞影视，作为收回上海轩叙应支付的 2013 年的 850 万元固定佣金。 

2.欢瑞影视 2016 年虚构收回上海轩叙应收账款 17,000,000.00 元，造成 2016 年半年

报少计提坏账准备 4,675,000.00 元。欢瑞影视与上海轩叙在 2014 年签署的《＜演艺人员

委托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欢瑞影视每年向上海轩叙收取演艺人员固定佣

金,2014 年约定的固定佣金为 1700 万元。欢瑞影视于 2016 年 1 月确认收回上海轩叙应收

账款 1700 万元。经查，该笔回款最终实际来源于陈援、钟君艳控制的公司。陈援安排其

控制的欢瑞文化和欢瑞世纪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将 1700 万元资金转入王贤民控制的银

行账户，请王贤民安排人员将这 1700 万元资金转入曾某银行账户，并要求曾某通过上海

轩叙将资金转回欢瑞影视，作为收回上海轩叙应支付的 2014 年的 1700 万元固定佣金。 

综上，欢瑞影视虚构收回应收款项 25,500,000.00 元，造成 2015 年年报少计提坏账

准备 4,250,000.00 元，2016 年半年报少计提坏账准备 4,675,000.00 元。 

（三）欢瑞影视推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情况 

按照 2012 年 3 月 7 日欢瑞影视与浙江天光地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签订的《电视连续

剧＜掩不住的阳光＞投资合作摄制合同》约定及实际支付投资款的时间，2013 年 12 月，

欢瑞影视应该将 2012 年 12 月支付的 520 万元从预付账款转入其他应收款并计提坏账准

备，但欢瑞影视直到 2014 年 12 月才由会计师将相关款项进行调整并计提坏账准备。欢瑞

影视推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造成 2013 年少计提坏账准备 52,000.00 元，2014 年少

计提坏账准备 208,000.00 元,2015 年少计提坏账准备 2,340,000.00 元。 

（四）欢瑞影视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欢瑞影视资金的情况 

陈援、钟君艳、欢瑞文化在本次重组交易前后均与欢瑞影视和欢瑞世纪构成关联关

系。经查，欢瑞文化通过利用合作拍摄电视剧《铁血黑金》项目，从 2013 年 3 月至 2017



年 2 月累计占用欢瑞影视资金 1200 万元。钟君艳及欢瑞文化利用向旗下艺人李某某借款

事项，从 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占用欢瑞影视资金 1800 万元。上述事项造成欢瑞影

视 2013 年年报未披露关联方占用资金 700 万元的关联交易，2014 年年报未披露关联方占

用资金余额 700 万元的关联交易，2015 年年报未披露关联方占用资金余额 3000 万元的关

联交易，2016 年半年报未披露关联方占用资金余额 3000 万元的关联交易。 

综上，欢瑞影视作为涉案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方，因未能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财

务数据，导致欢瑞世纪公开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及重大遗漏。 

上述违法事实，有欢瑞影视及第三方提供的相关合同、项目台账、账簿及记账凭证，

银行流水，相关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相关董事会决议及公告以及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等

证据证明。 

欢瑞影视是本次重组的标的公司。欢瑞文化和王贤民作为欢瑞影视重组前的原股东，

是本次重组的股份发行对象。欢瑞影视、欢瑞文化和王贤民均属于《重组办法》第四条规

定的“有关各方”以及《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信息披露义务

人”，系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责任主体，其行为违反了《重组办法》第四条的规定，构成

《重组办法》第五十五条和《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对于欢瑞影视的上述违法行为，欢瑞影视时任董事长陈援、时任董事兼总经理钟君艳

夫妇是欢瑞影视的实际控制人，代表欢瑞影视达成本次重组，是本次重组的核心参与者和

推动者，应当保证欢瑞影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为《证

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欢瑞影视财务总监张睿作为主

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为《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同时，陈援、钟君艳作为欢瑞影视的实际控制人，隐瞒应当披露的信息，为《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欢瑞影视实际控制人指使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根据你们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

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我局拟作出以下决定： 

一、责令欢瑞影视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 

二、对陈援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 30 万

元，作为实际控制人罚款 30 万元； 

三、对钟君艳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 30

万元，作为实际控制人罚款 30万元； 

四、对张睿给予警告，并处以 10万元罚款； 

五、对欢瑞文化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 



六、对王贤民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等有关规定, 就我局拟对你们实施的处罚决定，你们享有陈

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

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

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事先告知书之日起 3 日内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回执》传真至我局

指定联系人,并于当日将回执原件递交我局，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二、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